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110年度公務預算委外職能培育案 

委託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辦理 

「中餐烹調與地方小吃實務班」 

招 生 簡 章 
核准文號：依據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110年3月11日北市職能服字第1106001246號函 

人數 時數 訓練起迄日期 甄試日期 上課地點與電話 

30 
人 

360 
小時 

109年5月31日至109年8月2日 
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12:00 
             下午13:00~17:00 

109年5月19日 
筆試：上午10時00分 
口試：下午13時00分 

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二段175號 
02-2234-8989 分機64 

一、參訓資格 (【以招收失業者為限】，符合下列資格方得受理報名)： 

(一)招生對象：年滿15歲以上，具就業意願之失業者。 

(二)學歷：不限。 

(三)報名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錄訓： 

1.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結訓班次之訓後180日內。 

2. 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1年內。 

3. 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離、退訓日(不含遞補期限內離訓)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

次之開訓日前3年內。 

4.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2年內，已有2次以上職前訓練參訓紀錄(含中途離、退訓，但不含遞補期限

內離訓)，且於提前就業或結訓後90日內均無就業效果或紀錄。 

5. 前項不予錄訓之情形，以參加所有政府機構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或班次為限

(勞工保險證號首2 碼為“09＂)。 

二、訓練費用負擔： 
(一) 具下列資格之失業者應備齊文件送本單位，初審符合者得先免收自繳費用：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者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離職失業者 

   (參訓者優先適用此身分) 

(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離職失業者  

12.跨國(境)人口販賣被害之失業者 

2.獨力負擔家計之失業者 13.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3.中高齡之失業者 14.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 

4.身心障礙之失業者 15.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5.原住民之失業者 16.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 

6.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 17.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勞工 

7.長期失業者 18.自立少年之失業者 

8.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 19.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

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

意願之失業者 9.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 

10.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 20.年滿65歲以上之失業者 

11.新住民之失業者 21.15歲以上未滿18歲,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二) 其他對象之失業者，應自行負擔個人訓練費用之20％，即新臺幣6,333元整。 

1.一般國民之失業者 

2.具有參加職業工會被保險人之失業者得檢附「無工作切結書」，比照一般國民之失業者 

(三) 已報名繳費學員因故無法參訓，得於開訓前申請退還所繳費用，未於開訓前申請者，已繳交之訓練 

費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概不予退還。 

三、報名資訊：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9年5月12日12時止。 
(二)報名地點：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二段175號。 

廣告 

 



(三)報名方式：需現場或委託至本單位報名並繳交文件，經確認符合報名資格者始得參加甄試。 

(四)報名文件：(資料不齊或欠缺者，不予接受報名)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勞保明細表正本1份 ●一吋大頭照2張  
  ●具「非自願離職身分」者必須繳交「職訓推介單」(請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 
  ●具「長期失業身分」者必須繳交開訓日前一個月內之「求職登記證明文件」(請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 
  ●具「二、失業者一覽表」資格之報名民眾請依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四、甄試原則： 
(一)甄試方式： 
    第一試（筆試佔總成績50％） 

     1、筆試前，報名者應出示身分及資格之證明文件以件查驗，未符資格者不得參加筆試。 

     2、逾筆試測驗時間達15分鐘者，不得進入考場參加甄試。 

     3、筆試考試題型為選擇題共50題，範圍為「職業素養(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環 

        境保護、節能減碳)」，考題範圍同時公告於本校官網。 
        第二試（口試佔總成績50％） 

   口試內容與學員參訓身分、參訓歷史、近半年求職歷程、訓後生涯規劃及適訓綜合評估等項目有

關。 
    (二)甄試當日遇不可抗力事由而延期，以簡訊方式通知每位應試者。 
五、錄訓說明： 

(一)甄試總成績(含筆試口試)達錄訓標準60分者為合格，依成績高低順序排列後，正取30名(依准考證號

碼排序)、備取10名(依總成績高低排序)，錄取名單及最低錄取分數於109年5月21日在本單位公佈欄

(及網站)公告，並以簡訊方式通知每位應試者(含錄訓、備取、未錄取)。 
    ※筆試及口試項目總成績合計須達60分(含)以上始得錄訓為原則。並依筆試、口試成績計算總分及

名次後，依序錄訓，如總分同分者，以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訓，未參加筆試或口試者，一律不予錄

訓。 
    (二)對於試題有疑義或對於甄試結果有異議欲申請成績複查或申訴者，應於錄取名單公告日起3個(含)工

作日內檢具正確之個人姓名、連絡電話及地址等相關資料，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提出，逾期不予

受理，且複查以一次為限。【複查窗口：張惠萍、電話：02-2234-8989分機64】 
    (三)開訓後（含開訓當日）如尚有訓練崗位出缺時，將於開訓後4日內(含)依備取序號依順序遞補學員。 
    (四)本簡章相關規定未盡事宜依「110年公務預算委外職能培育作業手冊」辦理。 
六、課程大綱： 

一般學科-教務管理規定1小時、就業市場趨勢分析3小時、性別平等課程3小時、勞動法令4小 

         時、職業道德與職場工作倫理3小時、人際溝通與求職技巧9小時、店舖管理與成本控 

         管4小時、就業服務宣導3小時、創業規劃與多元行銷整合8小時、情緒調適與心理健 

         康9小時、職涯輔導5小時。 

專業學科-食物性質與貯存12小時、烹飪器具設備之認識8小時、食品衛生知識與法規17小時、 

         食物營養學19小時。 

專業術科-水花片與盤飾練習8小時、中餐烹調技能(72道菜)164小時。 

應用實習-38道地方小吃80小時。 
七、注意事項： 

(一)本班次如招生未達最低開班人數則辦理延班或停班，並以檢訓方式通知每位應試者（若屬延班，則

報名截止日、甄試日、開結訓日一併全數延期），特此告知。 
(二)受訓期間依規定每位參訓者皆強制加入訓字號勞工保險（不含全民健保）。 

(三)受訓期滿全期訓練成績合格者，發給結訓證書；中途離退訓者不發給結訓證書。 
(四)本簡章相關規定未盡事宜依「110年公務預算委外職能培育作業手冊」辦理。 


